本人承诺书
我自愿参加就业见习，本人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本人提供的材料和信息真实有效，本人不属于中专、技校、大专及以上学历等在校学生；

2.本人未参加过省内外就业见习活动；

3.本人处于未就业状态（无社保记录、无就业登记记录、无工商登记记录，未与见习单位建立过劳动关系）；

4.见习期间，遵纪守法，遵守就业见习管理相关规定，遵守见习单位规章制度；承担见习岗位职责，履行见习单位保密义务。见习期间，不缴纳社保、不签订劳动合同、不办理就业登记、不做工商登记等就业行为。

在见习期间，我承诺如有其他不符合见习条件（入围专升本、研究生、国企、公务员、事业单位、社区或村后备干部、辅警、特岗等或入职私企）的，将提前将有关情况告知该见习单位。

本人严格履行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就业见习补贴退回和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《承诺书》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承诺人：

年   月   日
